
新竹縣政府「綠美化」苗木申請

作業流程

 

 

 

鄉鎮(市)公所初審

本府審核通過後

通知公所轉知申請人期限內領苗

申請

初審

複審

112年 12月 31日止起填具申請書表（附

表）

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或提出申請

(各級學校申請書送教育處申請)

二

週

三

週

執行
由申請人自行至指定苗圃

提領苗木種植管理

定期(每年6月及11月)

           綠化成果考核考核


